
    本报讯（记者 郭剑烽）正值反

假货币宣传月，嘉定区检察院日前召
开涉假币犯罪案件新闻发布会，对外

发布近年来嘉定区检察院涉假币犯
罪案件办理情况及相关案例。

假币违法犯罪活动严重侵害金
融管理秩序，严惩涉假币犯罪案件

对维护正常稳定的经济金融秩序具

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嘉定区
检察院先后办理了面额高达 300万

元人民币、90余万元美元的两起特
大出售假币案件，其中王某等人出

售、运输假币案系上海 6年来缴获
假币面额最多的案件之一。

犯罪组织严密
链条化犯罪特征明显
嘉定区检察院第三检察部业务

主任苏牧青介绍了该院办理的一起

集“出售”“运输”“购买”“使用”假币
于一体的特大出售假币案件：2019

年 4月起，被告人代某、徐某在本市
嘉定区等多地的商铺、摊位处，采用

使用真币购买小额商品后借故取回，

乘人不备调换为假币并获取找零的
方式，使用从他人处购得的假币。针

对已有线索深挖源头犯罪，发现王
某、楚某系假币来源。2019年 11月 7

日，警方在高速公路出口抓获王某、

楚某，并查获涉案 300余万元假币。
“当前假币犯罪链条化趋势显

著，我院办理的假币犯罪均涉及出

售、运输、购买、使用假币等多个环
节，隐蔽性强、涉及范围广。”在该院

办理的王某出售、运输假币案中，犯罪团伙

结构呈金字塔形，组织严密、分工有序，其中
王某作为“上线”将假币运进上海，代某等人

作为“下家”转售、持有并使用假币。正是由
于不法分子违法犯罪行为分工明确，隐蔽性

强，因此对准确认定犯罪事实提出了更高要

求。区院指派业务骨干组成专业办案

团队承办案件及时跟踪，确保案件办
理质量，对犯罪分子形成震慑。

作案手法翻新
反侦查意识明显提高
不法分子万般狡辩和抵赖，给司

法认定带来较大困难。在办理王某等
人出售、运输假币案过程中，4名被

告人到案后，均否认全部或主要犯罪
事实。前期，侦查机关依靠讯问、询

问、搜查和扣押等措施，未能使案件
取得明显进展。为此，检察机关派员

适时提前介入，针对案件办理过程中

的疑点、难点，及时建议公安机关调
整侦查思路。“在介入过程中，检察官
根据了解的案件情况，就案件定性、

收集证据、适用法律等提出意见。”苏

牧青说。

在注重言辞证据突破的基础上，
引导公安机关重点围绕相关号牌车

辆的行驶轨迹，加大监控视频、车辆
进出信息等客观证据收集力度，形成

了互相印证、完整稳定的证据链。

检察官提醒

事实上，假币受害者远远大于目
前统计数据，许多受害人往往自认倒

霉，并未报警。 检察官在此提醒广大
市民，如果收到假币，可第一时间报

警并配合调查。 切不可为减少损失，

明知是假钞却仍然使用。

依据 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

过的《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
决定》,明知是伪钞而使用的,数额较大的构成

使用伪造货币罪。 没有达到“数额较大”的,不
能构成犯罪,可以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拘留、

罚款的行政处罚。而这个数额较大，一般是指
故意使用假钞超过 400 张或是数额达到

4000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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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一对

情意缠绵的恩爱夫妻， 竟为孩子
的称谓闹起了矛盾， 险些走到分

手的边缘。

小易和小赖是一对恩爱夫妻。

两人毕业于同一个大学， 平时小夫
妻俩相敬如宾、生活舒适温馨，虽然

偶有小摩擦，都能一笑了之。婚后一

年，小家庭添了一个可爱的宝宝。因
为小易的父母是近80岁的高龄老

人，且居住在外地，无法照顾孙女。

岳父母便来到女婿家， 帮忙照顾孙

女和女儿。小赖是家中独生女，对父
母言听计从。 本来父母来帮忙照顾

孩子是一件很好的事， 但小两口常

为一些小事和老人产生摩擦。 岳母
是个很爱面子且不肯服输的人，控

制欲很强，在家里什么事情都要过
问，又十分挑剔，可以为一件小事

喋喋不休， 这让小易很不开心。最
让小易无法容忍的是，岳母把孙女

当成心肝宝贝，只要孙女醒来或哭

闹，她就要抢着抱，别人根本插不
上手。小易告诉她，对孩子不能一

哭闹就抱，不利于孩子成长，她仍
一意孤行。对孩子的饮食也是一手

操办，还认为“我走的桥比你走的
路还多”，全不听别人的建议。小易

担心宝宝的成长会因此受到影响，

免不了向妻子诉说， 谁知小赖竟与
母亲同一“战壕”。不过这还不是什

么大问题，直到那件事发生，令小易
始终耿耿于怀。

按照中国的传统，孙女应该称
岳母为外婆，但岳母却一直在孙女

面前称自己是宝宝的奶奶。小易婉
转地跟她说过几次，然而岳母非但

没有尊重女婿的意见，相反理直气
壮地让孙女叫她奶奶。此事令小易

一直很不舒服， 也影响了他的情

绪，便直接跟妻子提起此事。小赖
却不以为然，认为自己的母亲带孩

子已经很辛苦，权当是对母亲的回

报，不必大惊小怪。见小赖丝毫听
不进自己的意见， 小易非常不爽，

便跟小赖提出以后与岳父母分开
过。即便到了这种地步，小赖与母

亲仍一意孤行。

痛苦的小易找到我，向我倾诉，

他感到很无奈，也很委屈。平时家里

发生那么多事都没有去计较， 总是
让着她们。 但这件事面临着莫名的

压力，小赖不考虑公公婆婆的感受，

孩子长大以后如果把外婆叫做奶

奶，把外公叫做爷爷，自己怎么向父
母交代？

听了小易的倾诉，我帮他分析

了岳母的心态， 劝他应该大度，以
后小孩长大后自己会明确称呼的，

应该体谅岳母的心情。再说，小赖
现在正在做月子， 是不能生气的，

否则容易得产后忧郁症。 当然，小
易要做到完全不计较也很难，毕竟

传统风俗的压力还是有的。好在双

方都是高学历、高智商的现代知识
分子，应该可以妥善处理。我提醒

他，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将危及
你们的婚姻。听了我的劝告，小易

逐渐释怀。

半年后我跟小易通了一次电

话，他告诉我，值得欣慰的是自己的
父母很开明，没有任何责怪，此事就

顺其自然吧。

人民调解员 青云

你讲我听

男子酒驾在高速上逆行
民警及时拦停避免惨剧

儿子该不该叫外婆“奶奶”？

    《民法典》实施后，上海法院依法审理上

海首例非婚生子女抚养案。
案件的起因是，张某和王某在国外留学

时相识，确定恋爱关系并同居生活，但未结

婚登记。张某回国生活生育女儿，女儿出生

后一直随其生活至今。其间，张某和王某因

感情不和分开，考虑女儿逐渐长大，为更有
利于女儿接受教育、健康成长，双方对女儿

的抚养权归属发生争议，张某向法院起诉，

请求法院判令女儿由其抚养。
法院经审理认为，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

育的义务，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

的权利，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
母应当负担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直至子

女能独立生活止。子女随父亲还是母亲生

活，应着重考虑有利于子女生活和身心健

康，并结合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
等具体情况，以保障子女合法的权益为基础

确定。结合本案实际情况，以及双方诉辩意
见，法院最终判决女儿随张某继续生活为

宜，由王某每月支付抚养费 2000元直至女
儿年满 18周岁止。

这个案例的司法价值导向是，非婚生子

女抚养适用最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这也是
《民法典》对孩子的特殊人文关怀。

《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一条规定，非婚
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

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
《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规定，对子

女抚养权归属问题，适用最有利于未成年子

女原则。

据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第四
十六条规定：对已满两周岁的未成年子女，

父母均要求直接抚养，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可予优先考虑———

◆已做绝育手术或者因其他原因丧失

生育能力；

◆子女随其生活时间较长，改变生活环
境对子女健康成长明显不利；

◆无其他子女，而另一方有其他子女；
◆子女随其生活，对子女成长有利，而

另一方患有久治不愈的传染性疾病或者其
他严重疾病，或者有其他不利于子女身心健

康的情形，不宜与子女共同生活。

无疑，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有抚养、教

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孩子无法决定父母
的婚姻状况，但可以确定的是，当父母离婚

或者解除同居关系时，未成年子女抚养权
应当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确

定，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和
合法权益。

法院以此作出司法裁决，正体现了《民

法典》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人文关怀，同时倡
导全社会形成重视家庭文明建设，树立优良

家风，切实保护家庭中未成年人等弱势一方
合法权益，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

关系价值导向。
陈峰 （市人大代表、大成（上海）律师事

务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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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间高速公路本就视线不好，易发交通

事故，有人竟然还在高速上逆向行驶，过往车
辆纷纷避让，险象环生。

8月 27日 23时 28分许，青浦公安分局
交警支队民警正在高速上巡逻，当准备从

G50西岑收费站下高速时，发现一辆白色外
牌小轿车，逆向准备开上高速，车子也是歪歪

扭扭地行进着。民警见状立刻驾驶警车上前，
示意轿车驾驶员靠边停车。

驾驶员李某一开始听从了民警的指示，

将车停在路边，但当民警下车准备上前时，李
某一脚油门直接绕过了警车，逆行径直开上

了 G50高速，往朱家角方向逆行行驶。民警
立刻将这一情况上报，请求增员力量从 G50

朱家角匝道口上高速拦截，同时驾车上高速，
在另一侧高速道路上观察逆行车辆的位置，

将该车辆情况与从朱家角匝道出发准备截停

该车的民警实时沟通。

在 G50 高速不到朱家角下匝道口 3 公

里处，民警成功将逆行车辆截停，未造成交

通事故。民警随后将驾驶员李某传唤至朱家
角派出所作进一步调查。经检测，李某血液

中乙醇含量为 230mg/100ml，远远超过醉酒
标准。

经查，8月 27日 19时许，李某在江苏吴

江与朋友们一起吃饭，其间喝了不少酒。酒席

散场之后，他驾车准备返回位于吴江的家里，
结果一路酒驾到了 G50沪渝高速西城收费

站，迷糊地开到了高速下口方向，并在酒精作
用下撞开了高速收费站栏杆冲上高速。因为

在匝道处碰到了巡逻民警，为躲避处罚就直

接逆向行驶上了高速。
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

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青浦警方依

法刑事拘留，同时吊销驾驶证五年内不得重
考。 通讯员 卿恭轩 本报记者 潘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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